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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文件  

 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 
《 2015 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(金融機構 )條例  

(修訂附表 2)公告》  

 
目的  

  
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，政府為施行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

金籌集 (金融機構 )條例》 (第 615 章 ) (《打擊洗錢條例》 )附表 2 第

18 條，擬在憲報刊登《 2015 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(金
融機構 )條例 (修訂附表 2)公告》 (「公告」)，以便立法會以先訂立

後 審 議 的 程 序 審 議 修 訂 建 議 。 訂 立 公 告 ， 目 的 是 容 許 金 融 機 構 1

繼 續 藉 着 若 干 指 明 中 介 人 ， 執 行 客 戶 盡 職 審 查 措 施 ， 直 至 2018
年 3 月 31 日為止。  

 
背景  

 
2 .  《打擊洗錢條例》由 2012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，訂明金融機

構必須遵行的客戶盡職審查措施和備存紀錄規定，以符合財務特

別 行 動 組 織 (「特 別 組 織 」) (負 責 制 訂 打 擊 洗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資 金 籌

集國際標準的組織 )的建議。有關規定詳載於該條例附表 2  2。  

 
3 .  根據《打擊洗錢條例》附表 2 第 18 條 (見附件 )，在以下情況

下，金融機構可以藉着第 (3 )款所述的指明中介人執行客戶盡職審

查措施：  

 
( a )  該中介人藉書面同意擔任該金融機構的中介人；以及  

 
(b )  該 金 融 機 構 信 納 該 中 介 人 可 應 其 要 求 ， 沒 有 延 誤 地 向 其

提 供 該 中 介 人 在 執 行 客 戶 盡 職 審 查 措 施 時 取 得 的 文 件 複

本，或取得的數據或資料的紀錄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 就《打擊洗錢條例》而言，「金融機構」指： (a)《銀行業條例》下的認可機構； (b)

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獲發牌照的法團； (c)根據《保險公司條例》的獲授權保險

人、獲委任保險代理人及獲授權保險經紀； (d)持牌金錢服務經營者 (即貨幣兌換商

和匯款代理人 )；或 (e)郵政署署長。  

2   條例第 6 條訂明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可藉刊登憲報公告修訂附表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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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附表 2 第 18(3)條訂明，金融機構可憑藉有關「中介人」完成

法 定 的 客 戶 盡 職 審 查 措 施 。 依 據 第 18(3) (a )條 ， 指 明 中 介 人 包 括

任何可令金融機構信納其本身有充分程序以防止洗錢及恐怖分子

資金籌集的以下人士：  

 
( i )  在香港執業的律師；  

 
( i i )   在香港執業的會計師；  

 
( i i i )  在香港執業的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的現行會員；  

 
( iv )   根據《受託人條例》 (第 29 章 )第 8 部註冊並在香港經營

信託業務的信託公司。  

 
5 .  儘 管 如 此 ， 第 18(5)條 (「日 落 條 款 」)訂 明 ， 第 18(3) (a )條會

在 2015 年 3 月 31 日 (即《打擊洗錢條例》生效日期起計的 3 年

期完 結時 )後 失 效 。 日 落 條 款 旨 在 為 上 文 第 4 段 所 述 的 四 個 相 關

界別提供過渡期，至使有關界別過渡至受如《打擊洗錢條例》為

金融機構所訂立的相等打擊洗錢及反恐融資法定措施的規管。  

 
立法建議  

 
6 .  政府擬修訂《打擊洗錢條例》附表 2 第 18(5)條，以訂明日

落條款的生效期延展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為止，使相關的金融機

構可繼續援引第 18 條，藉着第 18(3) (a )條指明的有關中介人執行

客戶盡職審查措施。  

 
7 .  其間，政府會繼續與有關專業界別合作，通過不同方式，包

括由專業團體發布和執行有關的指引文件，以及推行其他形式的

專業發展及教育工作，致力改善業界遵從打擊洗錢及反恐融資規

定的情況，加強合規。我們注意到，針對適用於有關專業機構或

人 士 (即 特 別 組 織 所 指 「從 事 非 金 融 業 務 的 行 業 及 專 業 人 士 」)的
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規定，特別組織已提出相關規管建議。

因 應 這 些 建 議 ， 各 地 的 金 融 中 心 正 研 究 如 何 落 實 具 體 的 合 規 措

施。由於有關規管的國際形勢仍在發展中，我們會繼續研究和評

估相關金融中心的情況，以考慮何時及如何按照特別組織的最新

建議，把有關機構及專業人士納入法定的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

錄制度之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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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我 們 相 信 ， 藉 上 文 第 6 段 所 述 建 議 把 日 落 條 款 的 生 效 期 延

展，以延續《打擊洗錢條例》附表 2 第 18(3) (a )條所訂的臨時安

排 ， 有 助 金 融 機 構 及 其 中 介 人 繼 續 合 作 ， 以 遵 從 《 打 擊 洗 錢 條

例》所訂立適用於金融機構的客戶盡職審查規定。  

 
總結  

 
9 .  請各委員察悉本文件所述的建議。政府擬在 2015 年 1 月 23
日在憲報刊登公告，以便立法會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審議修訂

建議。  
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2014 年 12 月 2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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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《打擊洗錢條例》附表 2 第 18 條  

 

藉 著 中 介 人 執 行 客 戶 盡 職 審 查 措 施  

 

( 1 )  在 不 抵 觸 第 ( 2 )款 的 條 文 下 ， 在 以 下 情 況 下 ， 金 融 機 構 可 藉 著 第

( 3 )款指明中介人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 — 

 (a )  該中介人藉書面同意擔任該機構的中介人；及  

 ( b )  該 機 構 信 納 該 中 介 人 可 應 它 的 要 求 ， 沒 有 延 誤 地 向 它 提 供

該 中 介 人 在 執 行 客 戶 盡 職 審 查 措 施 時 取 得 的 文 件 複 本 ， 或 取 得 的

數據或資料的紀錄。  

 

( 2 )  藉 著 中 介 人 執 行 客 戶 盡 職 審 查 措 施 的 金 融 機 構 ， 仍 然 根 據 本 條 例

就未有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負有法律責任。  

 

( 3 )  指明中介人是 — 

  

 ( a )  任 何 可 令 金 融 機 構 信 納 其 本 身 有 充 分 程 序 以 防 止 洗 錢 及 恐

怖分子資金籌集的任何以下人士 — 

  ( i )  在香港執業的律師；  

  ( i i )  在香港執業的會計師；  

  ( i i i )  在香港執業的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的現行會員；  

   ( i v )  根據《受託人條例》 (第 29 章 )第 8 部註冊並在香港經

營信託業務的信託公司；  

 

 ( b )  屬 認 可 機 構 、 持 牌 法 團 、 獲 授 權 保 險 人 、 獲 委 任 保 險 代 理

人或獲授權保險經紀的金融機構；或  

 

 ( c ) 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的 在 對 等 司 法 管 轄 區 執 業 的 律 師 、 公 證 人 、

核 數 師 、 專 業 會 計 師 、 信 託 或 公 司 服 務 提 供 者 或 稅 務 顧 問 ， 或 在

對 等 司 法 管 轄 區 經 營 信 託 業 務 的 信 託 公 司 ， 或 在 對 等 司 法 管 轄 區

經營與 ( b )段所述的金融機構所經營的業務相類似的業務的機構 — 

   ( i )  按 該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律 規 定 ， 須 根 據 該 法 律 註 冊 或 領 牌

或受規管；  

   ( i i )  已有措施確保遵從與根據本附表施加的規定相類似的規

定；及  

( i i i )  在 遵 從 該 等 規 定 方 面 ， 受 到 該 司 法 管 轄 區 主 管 當 局 監

管 ， 而 該 主 管 當 局 所 執 行 的 職 能 ， 與 有 關 當 局 的 職 能 相 類

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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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4 )  藉著中介人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的金融機構須 — 

   

  ( a )  在 該 中 介 人 執 行 該 措 施 之 後 ， 立 刻 從 該 中 介 人 取 得 該 中 介 人

在 執 行 該 措 施 時 取 得 的 數 據 或 資 料 ，但 本 段 並 不 規 定 該 機 構 同 時

從 該 中 介 人 取 得 該 中 介 人 在 執 行 該 措 施 時 取 得 的 任 何 文 件 的 複

本，或如此取得的任何數據或資料的紀錄；及  

 

 ( b )  確 保 該 中 介 人 在 該 機 構 於 本 附 表 第 2 0 ( 2 )或 ( 3 )條 提 述 的 期 間

(視 乎 情 況 所 需 而 定 )作 出 要 求 時 ， 會 在 接 獲 該 要 求 後 ， 在 合 理 地

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， 盡 快 向 該 機 構 提 供 該 中 介 人 在 執 行 該 措 施 時

取得的任何文件的複本，或如此取得的任何數據或資料的紀錄。  

 

( 5 )  第 ( 3 ) ( a )款在自本條例的生效日期起計的 3 年 期 完 結 時 失 效 。  

 

( 6 )  本 條 並 不 阻 止 金 融 機 構 藉 著 其 代 理 人 執 行 客 戶 盡 職 審 查 措 施 ， 但

該 機 構 仍 然 根 據 本 條 例 就 未 有 執 行 該 客 戶 盡 職 審 查 措 施 負 有 法 律 責

任。  

 

( 7 )  在本條中 — 

會 計 師  ( c e r t i f i ed  pub l i c  a ccoun t an t )  具 有 《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 》 (第 50

章 )第 2 ( 1 )條給予該詞的涵義。  


